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

第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在福清冠捷 101 会议室召开，应到独立董事 3

人，实到独立董事 3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一、审阅《在中电财务办理存贷款事项及相关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余额为人

民币 175,012,568.30 元，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0 元，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的反映

了公司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涉

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事项能够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公司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在审批额度内办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外，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银保监会《企

业集团财务管理办法》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与财

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不存在重大缺陷。”

经审阅，同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述《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

估报告》。 

 

 

独立董事：曾文仲、蔡清福、高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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